
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

者索乡患

者东乡有识之士合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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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吴小生

盛世修志，意在资治。编写《者东乡志》是上承

祖宗事业，下为子孙负责，现为改革开放服务的一件

大事。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
争，给我们创造了丰富多彰的文化，建威了美丽的家
园。玲我们谱写了可歌可泣战天斗地的光辉历史。尤

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我们有义不

容辞的义务把它们记载下来。

编写《者东乡志》是全面记述者东乡历史的一部

志书，重点编写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光辉业绩。本着尊
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进行编写，编纂中全书囊括沿

革建制、气候、物产、政治运动、经济建设、文化教

育、民俗民风、人物传记、奇异景观⋯⋯，力求通俗

简洁，真实可信o

《者东乡志》由者东乡有识之士义务组稿编撰而
成。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干部、教师、工人等

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，为志书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，

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!

由于我们编写人员水平有限，加之资料匮乏，编
纂时间仓促等因素，难免有不足之处，恳求读者给予
指正。

一九九四牟八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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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编：吴小生，男，拉祜族．
1957年生，大学本科学历
镇沅县人民政府剖县长

副主编：罗富良，男．拉祜族．
1955年生，镇沅县者东9人，
大学专科学历，小学高级教师

副主编：刘万金，男，汉族，1933生，初中文
化，玉溪地区新平县人，原为者东乡
人大主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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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、 《者东乡志》是者东乡专志之一。它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

导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

点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写。

二、 本志编写按章、节档次排列。

三、 本志用汉语体记述，综合运用记、述、志、传、图、录；采用横捧纵

写的方式，少数篇章按其时同，作纵向捧列。

四、 上限不作统一规定，下限原则上至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
五、 本志对诸如“者东乡"、“者东公社”、“者东区”尊重当时历史称谓记

述。

六、 本志收录人物。不论已逝或健在的人物都只作粗略简介。

七、 纪年：民国前用1日纪年，再以括号加注公元纪年。

八、 “建国后”、“解放后”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。

九、 本志书中有关本乡的重大事实、重要数据，以本乡志为准。

十、 本乡各民族诞族的称谓以划定的族属为准。

十一、本志中出现的字母文字为汉语拼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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